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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财政厅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关于明确职业病诊断鉴定收费有关问题的复函

鲁财税〔2022〕18 号

省卫生健康委:

你委《关于申请核定职业病诊断鉴定收费标准的请示》（鲁

卫函〔2022〕25 号）收悉。为保护劳动者健康权益，促进经济社

会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《财政部 国家发

展改革委关于重新发布中央管理的卫生计生部门行政事业性收

费项目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6〕14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经研究，现

将职业病诊断鉴定收费有关问题明确如下：

一、明确征收主体。当事人对医疗卫生机构的职业病诊断有

异议的（当事人对职业病诊断过程、结论等存在争议），可以向

做出诊断的医疗卫生机构所在地的设区市或省级卫生健康部门

申请职业病诊断鉴定，设区市或省级卫生健康部门组织职业病诊

断鉴定委员会进行技术鉴定时，向当事人所在单位收取职业病诊

断鉴定费。设区市或省级卫生健康部门可委托其所属的职业病诊

断鉴定委员会办公室收取职业病诊断鉴定费。

二、明确分成级次。设区市或省级卫生健康部门收取的职业

病诊断鉴定费，作为中央立项的行政事业性收费，收入全部缴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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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级国库，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。

三、规范征收程序。省级财政部门负责在“山东省非税收入

征收管理和财政票据管理信息系统”中增设相应的执收项目及分

成比例。省、设区市卫生健康部门应向同级财政部门申请办理执

收项目编码并使用省财政厅统一监制的山东省财政票据（电子），

通过“山东省非税收入征收和财政票据信息管理系统”，全额缴

入同级国库。

四、严格资金管理。各级财政、发展改革、卫生健康部门要

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收费，切实加强收费管理，规范征收行为，严

格落实“收支两条线”管理规定，严禁截留、占用、挪用、坐支

或拖欠资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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